附件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華梵大學教學助理（TA）免訓申請書

	系（所）別
	
	級    別
	□學士班　 □碩士班   □博士班

	TA姓名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學號
	
	身 份 別
	□一般生□其他：　  　

	TA級別:□輔導員 □輔教助理 □課程助理
	申請理由自述 (曾經參加過之TA活動、講座、培訓課程…等,皆可列入):
任課教師意見：(TA免訓資格由任課教師認定)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	擬申請免訓之課程名稱

	

	培訓課程修別　  □必修   □選修
	

	服務之課程名稱

課號
課程所屬系級
	
	

	
	
	

	
	
	

	任課教師簽章
	
	

	系（所）別
	
	級    別
	□學士班　 □碩士班   □博士班

	TA姓名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學號
	
	身 份 別
	□一般生□其他：　  　

	TA級別:□輔導員 □輔教助理 □課程助理
	申請理由自述 (曾經參加過之TA活動、講座、培訓課程…等,皆可列入):
任課教師意見：(TA免訓資格由任課教師認定)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	擬申請免訓之課程名稱

	

	培訓課程修別　  □必修   □選修
	

	服務之課程名稱

課號
課程所屬系級
	
	

	
	
	

	
	
	

	任課教師簽章
	
	


備註：
一、TA請依需要根據修課辦法中所列可免訓課程填寫此表，經聘任教師評定與認可始為有效。
二、未申請免訓之TA，應參加培訓課程中所有必修課程，以免影響下學期之補助資格。

三、本申請表須由教師及TA填寫完畢→先交系所助教彙整→經單位主管填具審查意見及簽章→經簽名確認後，將正本（本表）送學生學習資源中心彙辦，請各系、所自行影印存查。TA之免訓資格由任課教師裁定。
